






无信息指导价的材料采用施工同期市场平均价格。

3、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则、工程造价管理部门的规定和国家的有关

法规。

四、审核程序和方法

熟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送审资料；与建设单位沟通联系，了解项目的建设

情况；对施工项目的现场进行勘察；计算并核对工程量；审核材料或设备的价格；

审核结算综合单价的套用情况；审核各项费用的计取情况；初步定案；内部三级

质量复核；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

五、审核结果

1、该工程结算送审金额为 56713.17 元，审定金额为 50168.73 元，核减金

额为 6544.44 元，核减率为 11.54%（详见附件）。

2、有关该工程结算审核增减内容和金额均已与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具体核

对，复核单位对审核结果进行了复审并予认可，最终的工程结算审定单由建设单

位代表和施工单位代表签字认可。

六、核减（增）原因

1、核减原因：工程单价偏高。

2、核增原因：无。

七、审计建议

无

八、审核情况说明

1、该工程所有材料由施工单位自行采购，无甲供材料。

2、根据施工合同约定,该工程按照三类工程类别计取相关费用。

3、该工程经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双方确认，同意结算审核。

九、附件

1、香溢紫峻园 16-17 单元屋面外墙防水维修工程结算审定单。

2、建设工程结算审核书。




























